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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一段触目惊心的“女童遭
犬只撕咬”视频在网上传开。之后，四川崇
州市公安局发布警方通报：当日8时2分，
该局接报警称有群众被狗咬伤。经调查，当
日，邓某与女儿唐某在小区楼下行走时，遇
一黑色犬只和一白色犬只，黑色犬只对唐
某发起攻击，将其咬伤。8时30分，邓某、
唐某被送至医院。经诊断，唐某全身多处咬
伤，右肾挫裂伤，右侧肋骨骨折。经全力救
治，已完成伤口清创手术，生命体征平稳。

目前，伤人犬罗威纳犬的主人已到案。
那么，此事件中都有哪些人需要承担法律
责任？家养犬伤人事件一再发生，有什么好
的解决办法？如果流浪狗伤人该怎么办？为
此，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律师协
会副会长李正国和北京法院的两位法官助
理陈艳超与杨星星。

狗主人除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李正国表示，根据动物防疫法第 30
条，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
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防止犬只伤人和
疫病传播。本案中，因没有采取安全措施造
成家养犬只伤人，狗主人首先应当承担民
事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246条：“违反管
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
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第1247条：“禁止饲养的烈性
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李正国
解释说，这些规定明确了所饲养的动物造
成他人损害时，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
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其中，如果犬只属于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狗主人应承担无过错
责任，不因其他原因而免责；如果犬只不属
于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狗主人应该承担过
错推定责任，在能够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情况下，可以一
定程度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本案中，伤人
犬只为罗威纳犬，虽然它并未列入《成都市
养犬管理条例》规定的22种禁养烈性犬、
大型犬种类之中，但在狗主人没有采取安
全措施、履行法定管理义务，造成犬只伤
人，且受伤女童及其母亲不存在故意或重
大过失的情况下，狗主人应当依法就他所
饲养犬只的伤人行为及后果承担全部侵权
责任。

“家养犬只伤人后果严重的，根据狗主

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和所造成的实际后果，
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李正国说，我国
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
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
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本案
中，狗主人饲养的罗威纳犬属于大型犬，却
没有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未采取
系狗绳等必要管理和预防措施，放任犬只
到户外活动，造成伤人事件发生，主观上具
有过失。刑法第235条规定，“过失伤害他
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本案中，因狗主人过失造成女童重
伤，狗主人可能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而被
追究刑事责任。

物业公司未正确履行相关义务
需承担侵权责任

李正国说，物业服务人可能因违反物业
服务合同的约定而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民法
典第938条和《物业管理条例》第35条有关
规定，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服务内容，以
及物业服务人公开作出的有利于业主的服
务承诺，都属于物业服务人的合同义务。如
果物业公司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受害
人可以向物业公司主张违约责任。

物业服务人也可能因未正确履行管理
和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民
法典第942条，物业服务人应当维护物业
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
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李正国说，就
小区里业主养犬而言，物业公司应当对小
区内违规饲养禁养犬、未采取牵绳等安全
措施、扰乱小区管理秩序等行为进行提醒
和劝导，尽到安全保障责任。如果物业公
司没有履行好对公共区域的安全监管职
责，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
的，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受害者可以向物
业公司主张侵权责任。

流浪狗伤人，原饲养人或管理
人承担侵权责任

李正国表示，如果流浪狗是被遗弃后
成为流浪狗，那么原饲养人、管理人应当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民法典第1249条
明确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
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在此，无论是
饲养人或管理人在主观上自愿放弃对动物
的占有，还是被动丧失对动物的占有，只

要客观上造成动物离开饲养人或管理人的
控制，造成他人损害的后果，都由原饲养
人或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但鉴于归责流浪狗的原饲养人在维权
上可能面临着现实困难，李正国说，在司法
实践中，流浪狗的喂养者在符合条件时，也
可能被认定为民法典中的饲养人或管理
人。司法机关会综合考虑喂养人对流浪狗
的喂养时间、喂养地点、对动物行为的管制
力度进行判断。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艳
超讲述了海淀法院审理过的一起流浪狗伤
人、喂养者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张女士与
林女士同住一个小区。小区里经常有流浪
狗出没，没有固定狗窝。林女士和她的母亲
出于好心经常喂养一只流浪狗，还给它起
了名字并收留了它所生的7只小狗。据邻
居反映，这只狗经常栖息在林女士家楼下，
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多，没有见其他人喂
过此狗。

一天晚上，张女士经过林女士家楼下
时，左小腿被此狗咬伤，经就医救治，共花
费医疗费1416.1元。事发后，咬伤张女士
的流浪狗被有关部门带走。张女士起诉要
求林女士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误工费
等共计5499.1元。

陈艳超说，本案中，伤人狗虽原系流浪
狗，但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林女士及其
家人长期在固定地点向狗喂食，此狗也长
期栖息在林女士家楼下，据此，林女士与伤
人狗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饲养关系。此狗
伤人后，林女士作为狗的饲养人，应当承担
相应的侵权责任。法院最终判决林女士支
付张女士医疗费 1416.1 元、交通费 250
元，共计1666.1元，并就涉案侵权行为向
张女士书面赔礼道歉。

为此，陈艳超提醒大家，狗有一定的危
险性，为防止引发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对于
流浪狗，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将它送到专门
收容机构，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
行收养，通过圈养、拴狗链等方式防止它对
他人造成损害，也防止对自身产生不必要
的法律风险。

李正国称，如果流浪狗是在负有监管
职责的公共区域咬人，如小区、饭店、医院
等，则该公共区域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的，可要求他们承担一定侵权责任。

提升现有养犬规范立法层级，
保障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

此事涉事的罗威纳犬体型较大，性格
凶猛，被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重庆

等多个所城市明确列为禁养犬，但却并不
在成都禁养犬只之列，李正国说，目前全国
范围内对禁养犬只还没有专门的统一规
定。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看，只有民法典
对饲养的动物伤人、禁养犬等危险动物伤
人等方面的法律责任有所提及，另外就是
2021年修订的动物防疫法对防止犬只伤
人或传播疫病等进行了规定。而对饲养犬
只管理的具体规范，则是将制定权下放到
了地方。实践中，各地对禁养犬的品种要
求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各地的历史文化、人
口密度、城市环境、公共安全等实际情况存
在差异，因此要统一各地的养犬管理规定
可能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为了解决流浪
狗和犬只伤人等问题，希望国家可以出台
相应的指导原则或指引办法，以促进各地
制定更加规范和合理的养犬管理规定。

各个城市一般都会划分出重点管理区
和一般管理区，而重点管理区养犬要符合体
高、品种等要求。北京朝阳法院法官助理杨
星星讲述了他们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一天，公安机关接110报警称有2只
大型犬咬人，有人受伤。民警经调查发
现，是两条大型犬互相咬伤，狗主人也都
受了伤。经现场测量，蔡某所饲养的犬只
的肩高（站立情况下从肩胛骨顶端到地面
的垂直距离）为51厘米。《北京市养犬管
理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本市原城八
区为重点管理区。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在
重点管理区内，每户只准养一只犬，不得
养烈性犬、大型犬，禁止饲养成年体高超
过35厘米的犬种。如：獒犬、德国杜宾
犬、圣伯纳犬、大丹犬、伯德梗、牛头
梗、凯利兰梗等犬种。违者将面临被没收
犬只及罚款的法律后果。为此，公安机关
对蔡某进行行政处罚告知，作出没收蔡某
犬只的处罚决定。蔡某不服，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书》并
返还犬只。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蔡某在
重点管理区域内饲养大型犬的违法事实清
楚，公安机关对蔡某作出没收犬只的处
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程序
合法，判决驳回了蔡某的诉讼请求。

狗伤人的恶性事件一再发生，女童被
咬事件第二天，四川乐山网友爆料：近期
曾有一未拴绳大狗在大街上追着扑咬2名
幼童。李正国认为，目前各地的养犬管理
规定规范层级过低、执行效果不佳的现状
必须得到切实改进，建议提升现有养犬规
范的立法层级，将文明养犬要求落实为法
律法规所确定的强制性要求，明确规定相
应职责，严格落实执法责任，以保障人民
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

恶犬伤人事件中的法律责任知多少？
本报记者 徐艳红

场景一：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社
会矛盾调处中心，市政协委员、颍东区
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徐爱民说，“我
是阜阳市政协委员，又是一名执业律
师。多年来，我积极参与信访事项化解
工作，累计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援
助300余人次，化解信访矛盾纠纷100
余件次，看到这些案件实现了‘事心双
解’，我非常有成就感。”

近年来，颍东区高度重视政协委员
参与基层信访矛盾源头治理工作，充分
发挥政协委员来自各行各业、积极参政
议政以及专业性强、懂法律、懂业务，
沟通能力强的独特优势，大力推动商会
矛盾调解委员会、政协委员调解室、区
乡两级矛盾调处中心代表委员工作室等
平台建设，帮助群众走出矛盾纠纷的困
境，有效预防了矛盾上行。

场景二：在杨楼孜镇“一站式”
矛盾化解中心，区政协委员王新光成
功化解了一起邻里纠纷，“你这 30公
分的地用也没法用，留着也是长草，
发扬发扬风格让出来，我叫他家再让
点，作为两家共同的出路，你看可
管？你两家可别再因为这鸡毛蒜皮的
小事吵架了。”“这样吧，我听你的，
这30公分我让出来。”

据王新光介绍，杨楼孜镇依托镇
“一站式”矛盾化解中心，坚持行业调
解、专兼结合，统筹11个站所及“两
代表一委员”、村委干部、政法干警定
期排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鼓励政协委
员积极投身基层源头治理工作，推动基
层“微治理”，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
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夯实了信访
问题源头治理的基础。

场景三：在全国政协机关帮扶联系
点新华街道吕寨居委会，退休老支书吕
朝品这样说，“我以前是村支书，退休
后也没啥事儿了，就想着能继续发挥发
挥余热，为邻里乡亲做点事儿。正好赶
上居委会成立‘红管家’理事会，我就
报名参加了”。

新华街道吕寨居委会通过“红管
家”理事会，鼓励引导“两代表一委
员”积极投身基层源头治理工作，按照

“琐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村居、大事
不出街道”的要求，推深做实“网格管
事、‘五老’调事、支部说事、群众议
事”的“四事四权”工作法，有效防止
了基层矛盾纠纷演变为信访。

近年来，颍东区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践行“浦江经验”，推动政协委员参与基层信访矛
盾源头治理工作，创新基层源头治理新路径：一是打造区乡村三级“一
站式”矛盾调处综合性平台，推动“颍东的事在颍东解决”；二是推行
乡镇（街道）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全覆盖，积极推进信访工作重心下
移、力量下沉；三是创新“红管家”基层微治理、微调解、微宣传，做
实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基础工作；四是落实信访“四加”工作机制和信访
工作联席会议“1+4”会商机制，推动信访事项“清单化、闭环式”处
置。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筑牢了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工作最基层的第一
道防线，有效防止了矛盾上行，获得安徽省“信访工作优秀单位”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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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基本案情：：

农户老张在村头捡到一头牛，等了半晌无
人认领，于是便领回家去放在自己牛栏中喂养。
第二天，老张便在村头电线杆上贴出告示。

半个月后，失主老王从邻村赶来认领，还带
来了自己村的村委会主任来证明自己是这头牛
的主人。老张正准备把牛还给老王，老王却说急
着进城看儿子，干脆把这头牛寄存在老张家，请
老张再多管半个月。老张正好闲来无事，便答应
了这一请求。

又过了半个月，老王来老张家牵牛。喂养这
头牛，前前后后有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老张花
费了 1000 多元钱。他写了一张清单给了老王，

老王说回去之后便把钱拿来。可老张等来等去
等不到老王送钱来，于是去邻村催促，可屡次三
番要么吃了闭门羹，要么老王说下次下次……

老张一怒之下，便把老王告到了法院。法官
从镇上专门来到了村里把法庭开到了村委会。
法官首先给双方做思想工作，力争通过调解的
方式解决本案。老张陈述了自己的诉讼请求和
基本的事实情况，主要表达牛在自己家存放的
时间太久了，自己花了很多的精力和财力。老王
则说前面是牛自己走失的，自己也不想让老张
来收留，老张发扬点风格就算了；后面是自己主
动让老张照看牛的，后半个月所花的钱愿意承
担。

法律评析法律评析：：

本案是典型的无因管理引发的纠纷案。牛
的主人是老王，老张属于他人，没有法律上和合
同上的义务来照看、喂养这头老王的牛。

但老张出于善意，将走失的牛领回家喂养，

纯属为了牛的主人即老王的利益所为。而且在
此期间，尽到了善良管理的义务。从这一角度而
言，老王是得益者、受益人，老张养牛所发生的
费用应该由老王承担。至于老王说老张应该发
扬风格，这是基于道德的要求，但并非法律上的
义务，因此老王对老张的这种要求过于苛刻，强
人所难。

本案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当老王找到了
自己的牛，但急于进城办事，于是请老张帮忙继
续看管一下自己的牛。此时此刻，事情的性质发
生了变化，双方间不再是“无因管理”，而是“委
托管理”，即双方以口头的方式达成了委托合同。
老张确实依据双方的口头合同履行了照顾牛的
义务，因此发生的费用也应该由老王承担。而且，
老张还可以向老王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但因为双
方对此管理费用并未明确约定，老张对此也未有
主张，所以对此管理费用法庭并不做审理和判
定。

在法官主持调解下，老王对老张在牛走失
期间对牛的饲养行为给予了感谢，并全额支付
了前期的因无因管理所发生的饲养费用以及后
期的委托合同履行期间所发生的饲养费用。本
案以调解的方式得以圆满解决。

（本文摘自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读
书成果《学好用好民法典》一书）

捡到一头牛引发的纠纷案

秋收时节，贵州

省黔西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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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训超 摄

演唱会、音乐节、球赛等线下大型
群众性活动往往气氛热烈，参加者容
易出现不理智行为或与他人发生冲突
等突发情形，如粉丝突然上台、球迷冲
闯赛场、不同明星的粉丝互殴谩骂等。
此类活动发生安全事故，损害参与者
的人身财产权益时，责任主体如何确
定？责任如何分担？近期播放的电视剧
《骄阳伴我》中就有这样的情景，一起
来看看。

剧情一回顾：电视剧《骄阳伴我》
中，七月广告公司的设计师盛阳按照
客户要求设计了一场品牌宣传活动，
并按照图纸在现场监督场地搭建。舞
台搭建完成宣传活动正式开始后，盛
阳因急事离开，由团队其他同事值守
现场。品牌宣传活动临近尾声，活动现
场的主持人要求粉丝到舞台上互动，
上台的粉丝越来越多，并随着音乐在
舞台上跳动，活动主办方和承办方均
未对粉丝的行为进行及时制止，导致
舞台坍塌，多人受伤。

盛阳承担全部责任辞职后，盛阳
的同事经过调查发现，是盛阳的组长
为了报复陷害盛阳，指使施工队包工
头在施工过程中做了手脚。

舞台坍塌谁之过？

民法典第 1252 条规定：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塌陷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
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建设单位与施工
单位能够证明不存在质量缺陷的除
外。因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
三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所
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三人承担
侵权责任。

一般而言，如果舞台符合建造规
范要求、质量合格，因使用人或第三人
的不当行为导致倒塌、散架等后果，建
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均不负赔偿责任。
反之，舞台建设存在质量缺陷，造成他
人损害，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负连带
赔偿责任，其赔偿后，可向其他责任人
追偿。

粉丝受伤，主办方和承办方
的责任如何划分？

民法典第 1198 条规定：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次宣传活动的主办方和承办方，
对于参与现场互动的粉丝、群众负有安
全保障义务，负有保障他人人身、财产不
受侵害的责任。对大量粉丝涌上舞台以
及在临建的舞台上蹦跳等可能存在潜在
安全风险的行为应当予以制止。主办方
和承办方未及时制止粉丝的行为、未能
保障宣传活动安全进行，存在过错，应就
由此产生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承担赔偿责
任。粉丝也应理智追星，参加活动时提高
个人安全意识，不要实施不当行为，规避
安全隐患。

做手脚的要担什么责任？

盛阳的组长作为从业多年的设计人
员，施工人员，都应知晓自身行为可能会
给不特定公众带来的危险后果，仍故意
实施该行为，并导致了严重后果，可能面
临相应的刑事处罚。

剧情二回顾：导演简冰拍摄广告过
程中，突然天降大雨，有人奔跑时勾倒了
灯架，眼看灯架将砸向参与拍摄的一位
小演员，简冰冲上去护住孩子，自己被砸
成轻微脑震荡。家长们带孩子冲到医院，
要求拍摄广告的公司担责，给孩子检查
身体。

突发意外，谁担责？

剧中，广告公司和小演员之间存在
合同关系，广告公司在拍摄场地负有保
障小演员人身安全的义务。广告公司未
尽到保障场地安全的义务，未及时有效
处置突发事件，导致他人损害，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导演救了孩子，还要担责吗？

广告公司作为拍摄组织者，应当提
供安全的拍摄环境，并在拍摄过程中时
刻保障演员的人身安全，如采取危险拍
摄行为或方式，需提前征得演员的同意，
否则在发生危险事故时，理应采取相应
措施减轻或避免损害发生，简冰护住孩
子的行为客观上减小了损害的程度和损
失范围，但广告公司仍应就实际发生的
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监护人缺位是否也应承担责任？

现场其他小演员均有家长陪同，但
被简冰护住的小女孩在事发时却没有家
长陪同，因剧中的事故属于突发事件，小
女孩的家长无需承担责任。需要提醒的
是，家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低幼龄孩童
在公共场所进行活动时，家长负有的看
管、安全保护义务贯穿始终。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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